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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設置中央空調系統補助申請書】 

申請序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 辦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收件日期：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(以上由審核單位填寫) 

◎下列表格內容皆必填 

申請單位名稱(同商業登記名稱)： 

 

統一編號： 負責人： 

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建議聯繫時間： 

email： 

通訊地址：郵遞區號(□□□-□□□) 

 

申請設備資料 

設備安裝地點之電號： 
電號 1：□□-□□-□□□□-□□-□      電號 2：□□-□□-□□□□-□□-□    

電號地址：□同通訊地址 

□臺北市         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單位應與電費單用戶名稱相同，若不同者，應出具該「用電地址確為申請單位所使用」之相關文件

(如：租賃契約影本、分公司商業登記等)或聲明書。 

預估建置經費：___________________(元) 

預定中央空調系統安裝工期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~    年   月   日 

1.搭配冰水機組連鎖控制系統最佳化：□是 □否 (勾選「是」者，本項至少須完成建置可量測並顯示中

央空調冰水系統總用電、冰水流量、冰水出入水溫度等運轉資料數據之監控設備或系統等軟硬體裝置) 

2-1.申請人屬中小企業：□是 □否 (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，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一億元以下者

為中小企業，勾選「是」者無須勾選 2-2) 

2-2.設備安裝地址位於內湖區、南港區、松山區、中山區(松江路以東)，用電契約容量超過八百瓩以上：

□是 □否 (2-2 勾選「是」者，應檢附向台電公司申請契約用電調整下降核定函) 

★申請及完工之必要事項提醒(請詳閱並打勾以示了解) 

□申請汰換中央空調系統補助須為汰舊換新，廢空調機應依循本府環境保護局所訂回收途徑進行處理，完工驗收

報告須檢附臺北市環保局山豬窟廢棄物處理廠開立之「臺北市設備汰換回收聯單-第三聯正本」作為證明文件。 

□申請並獲補助通過之業者應配合本市之需求，協助提供設備運轉之資料及建立示範觀摩案例。 

□提出申請之案件應於應於受理期間內提交完工驗收報告書，逾期不受理。 

□同意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申請查詢受補助之電錶用電量(請務必勾選同意，方可申請助)。 

 

申請單位用印 

 

申請單位章 

負責人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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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【商業登記證、法人設立證書等證明之文件】 

黏貼處 

 

備註：請黏貼後對折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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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【最近一期台電公司電費單影本】 

黏貼處 

申請單位與電費單用戶名不同者，需出具用電地址歸屬申請單位管轄之相關證明(如：租賃契約

影本、分公司商業登記等)，且設備設置地址應與用電地址相同。 

備註：本表得依實際情形自行修改、擴充或刪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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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【施工或銷售廠商估價單】 

黏貼處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需蓋廠商統一編號章或公司章及負責人章) 

備註：本表得依實際情形自行修改、擴充或刪減。  

 

負責人章 

申請單位章 


